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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鏽鋼食品容器具標示作業指引 

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

107年12月20日修正 

一、前言： 

食品接觸面含塑膠材質之食品器具、食品容器或包裝等經衛

生福利部公告應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6條標示之商品，應依

規定於販售前完成標示；其餘產品仍應依商品標示法相關規定標

示產品相關資訊。若不鏽鋼類食品容器具商品之食品接觸面不含

塑膠材質，則依商品標示法標示即可。檢視市售不鏽鋼類食品容

器具多只標示「不鏽鋼」或「高級不鏽鋼」，民眾無法由任何外

觀特徵辨識其材質，為保障消費者選購權益，爰訂定此指引，鼓

勵不鏽鋼類食品容器具相關業者對於不鏽鋼類食品容器具包裝

上揭示更多產品資訊，以作為消費者選購該類產品之參考。 

二、不鏽鋼食品容器具標示內容： 

為提供消費者更充足之資訊，建議以中文及通用符號，明顯

標示下列事項： 

(一)品名。 

(二)鋼材名稱1；其為二種以上材質組成者，建議分別標明。 

(三)淨重、容量或數量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標示鋼材名稱時，建議包括「規範」及「鋼種」。以 304鋼材為例，遵循日本規格時，標示「JIS 

SUS304」；遵循美國規格時，標示「ASTM S30400」或「AISI 304」；遵循歐洲規格時，標示「EN 

1.4301; X5CrNi18-10」；遵循中華民國國家標準，標示「CNS 304」等。 



2 
 

(四)廠商資訊2。 

(五)原產地（國）。 

(六)製造日期。 

(七)其他事項3。 

三、標示方法︰前述標示事項建議以印刷、打印、壓印或貼標等方式

標示於容器具之最小販售單位之外包裝上，並建議於產品本體上

標示鋼材名稱。以上標示方法，如不適宜於商品本身或其包裝上

標示者，則建議以其他足供消費者認識之顯著方式取代之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遵循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產品，應標示「國內負責廠商之名稱、電話號碼及地址」；遵循商品

標示法之產品，應標示「生產、製造商名稱、電話、地址及商品原產地。屬進口商品者，並應

標示進口商名稱、電話及地址」。 
3
其他事項可包括使用注意事項、產品設計說明或其他警語等。舉例如下︰ 

(1) 使用注意事項︰新購置之不鏽鋼食品容器具需清洗後再使用，建議以中性食品用洗潔劑清

洗，洗潔劑沖洗乾淨後，裝 8~9分滿的熱水，重複再沖洗兩次，以去除製造過程可能留下

的表面殘留髒污等。 

(2) 產品設計說明：如「本品為一體成型」等。 

(3) 其他警語︰不可微波等。 


